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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是引领社会科学研究的“风向标”，是推动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广西根据中央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新要求和本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启动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奖励办法》（以下简称《评奖办法》）修订工作，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多次修改，于2019年11月22日正式发布。
     一、修订的背景和依据
（一）国家对完善哲学社会科学奖励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7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要“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术评价体系”“加强相关领域立法，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尊重学术、尊重人才、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良好氛围”。
（二）现行的《评奖办法》滞后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工作要求。《评奖办法》自2007年颁布以来，至今已有12年。随着广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提出新的要求，现行的《评奖办法》已难以适应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有必要进行修订和完善，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应与时俱进；在参评成果的时限上，应更加符合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规律，等等。 
（三）《评奖办法》的修订工作，是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的工作部署，要求在2019年修订《评奖办法》。
（四）修订《评奖办法》是回应社科工作者诉求的实际行动。2019年2月，自治区政协转来社科界《关于改进完善各项社会科学成果奖励制度的建议》，建议修改完善我区现行评选奖励制度。
二、修订的主要原则
一是坚持相对稳定原则。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2015年8月公布的全国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根据相关规定，对于奖项的名称、奖项设置等保持不变。
二是坚持与时俱进原则。围绕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相关文件精神，在参评成果的指导思想、参评成果的时限、科研信用管理等方面体现与时俱进。
三是坚持突出导向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以学术价值、应用价值、社会影响等为衡量标准，鼓励社科工作者潜心研究，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四是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坚持把公平公正作为评选工作的核心，增加申报阶段的公示环节，提高参评成果的门槛，加大对违纪行为的惩罚力度等，提高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三、修订过程
1.2019年3月，完成《评奖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2.2019年4月，向各市、高校，自治区有关部门、科研院所、学术团体和相关专家学者广泛征求意见，发出书面征求意见稿430多份；
3.2019年5月至7月，通过走访等方式进一步深入调研，并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多次修改，形成修改稿；
4.2019年8月至10月，将修改稿再次征求社科界专家学者及自治区相关单位和部门的意见。
四、《评奖办法》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评奖办法》共24条。对奖项的性质、评选的频率、原则、承办单位、评选范围，参评成果的指导思想、评委会的产生、奖项的设置、评选的标准、评选程序、申报办法、申报材料、公示期限、奖励方式、违纪违法处罚等予以明确。
 五、修订亮点
（一）增加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作为评选工作组织实施单位，评选结果报自治区党委批准，对于进一步把好评选工作的导向关，增强奖项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打破参评成果的时限。对于不在当届评奖规定时间完成，但在当届评奖规定时间获时任国家领导人肯定性批示或被国家部委、自治区采纳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可以参评。
（三）提高参评成果的门槛。参评成果必须要有两位具有与申报成果研究领域相应的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专家的推荐意见；非公开发表或出版的研究（调研）报告要提交学术不端检测结论。
（四）拓展奖励的范围。在获奖标准中，增加社科类科普读物的获奖标准。
（五）在申报阶段增加公示环节，扩大社会监督范围。
（六）加重对违纪行为的处罚力度。
（七）建立社科奖励诚信档案。新增条款，建立社科奖励诚信档案，纳入科研信用体系。
四、修订后的《评奖办法》新变化
（一）评奖工作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科联组织实施。
（二）自治区内作者与自治区外作者合作的成果，自治区内作者须为第一作者；自治区外作者的成果不能参评。
（三）不在当届评奖规定时间完成，但在当届评奖规定时间获时任国家领导人肯定性批示或被国家部委、自治区采纳并产生重大影响，且有证明材料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可以参评。
（四）申报参加评选的成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五）明确评委会主任分别由自治区党委、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副主任由自治区政府对应的副秘书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科联以及相关单位的负责人担任。自治区社科评委会组成人员由自治区社科评奖办公室提出，报自治区社科评委会主任审定。
（六）自治区社科评委会下设社科评奖办公室，成员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科联相关部门人员组成，办公室设在自治区社科联 。
（七）在一、二、三等奖的标准中，增加对社科类科普读物的获奖标准。
     （八）评选向应用对策研究类成果倾斜，但不设定应用类研究成果获奖的具体比例。
（九）申报阶段增加公示环节。各有关单位接到申报成果后，不仅要进行申报成果的资格审查工作，还要在本单位公示7日无异议后，才能送自治区社科评奖办公室。
（十）申报材料要提供“两位具有与申报成果研究领域相应的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专家的推荐意见。对于非公开发表或非公开出版的研究（调研）报告要提交学术不端检测结论。
（十一）经自治区社科评委会评选出的获奖成果，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由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
（十二）建立社科奖励诚信档案，纳入社科科研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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